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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

年 3 月 14 日以传真、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

室召开，应到董事 7 人，实到 7 人，会议由吴一坚董事长主持，公司高管人员列

席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讨论表决，会议通过如

下决议： 

一、通过《2015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

 

二、通过《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(草案)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

 

三、通过《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（草案）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

 

四、通过《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

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



鉴于公司拟投入资金实施制药厂搬迁扩建项目、收购并增资目标公司股权及

加大研发和市场网络建设投入、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，该等项目将在公司非公开

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即启动，所需资金量大，因此本年度不向股东派发股

利，不送红股，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

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、下年度

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，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及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、稳定、

健康发展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通过决议并提交董事会，建议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

所作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。 

董事会决定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

构，聘期一年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年度审计费用。 

 

十、通过《公司 2016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

 

十一

票，反对㼼 票，弃权㼼



十三、决定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

2015


